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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冯浩

近日，市民杨女士向“柳报维
权哥”（微信号：lzwbwq） 反映，
她为家中 7 岁、患有自闭症的孩
子，在智臻儿童发展中心报名了线
下康复课程。在康复机构负责人以

“优惠充值”为噱头的诱导下，她
多次预付了课时费。然而，如今课
程无法正常开展，预付的钱款也难
以追回。记者就此展开走访调查。

预付课时费后课不得上钱未得退
律师：机构经营者涉嫌欺诈，消费者可报警或向法院起诉

○○全媒体记者 宁静波

晚报讯 近日，柳北区
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在巡
查杨柳至上垌公路时，发
现沙塘镇上垌村委旁路段
存在擅自挖掘公路用地的
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立即
叫停施工并展开调查。

经现场勘验，该工程
未经许可挖掘公路面积达
111.2 平方米 （长 139米、
宽0.8米）。调查发现，该
工程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由柳州市某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代建，但
施工单位既未办理涉路施
工审批手续，也未向相关

部门报批。
执法人员现场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
立即停止施工，限期恢复
道路原状，补办相关审批
手续。整改期满后复查发
现，涉事单位仍未取得合
法施工手续。其行为已违
反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相关执
法部门依法予以立案查处。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提
醒，涉路施工必须提前向
公路管理部门申请许可，
未经审批擅自施工将承担
法律责任，施工单位要切
实增强法治意识，规范办
理审批手续。

查处非法挖路 保障出行安全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勘查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勘查。。

广西康盟律师事务所律师韦维认
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
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并结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五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
后，既不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恶意逃
避消费者申请退款的行为，应构成欺
诈，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惩罚性赔偿责任表现为经营者向消费
者退一赔三。

本案中，经营者梁女士收取了杨
女士、黄女士、陆女士等人的课时费
后，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经多次催告
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属于
违约。收了预付款后，承诺退款却又
多次找理由逃避债务，涉嫌欺诈。本
案可能存在梁女士虚构事实骗取客户
的钱财，涉嫌诈骗罪。同时违反民事
法律和刑法规定的，应当遵循“先刑
后民”的原则，建议受害者向公安机
关报案处理，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记者还采访到柳州市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其介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以预
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
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
退回预付款；并承担预付款的利息、
消费者支付的合理费用。

该负责人提醒消费者，一是要选
择有资质的培训机构；二是应当与经
营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服
务的具体内容、价款、退款方式等事
项；三是要警惕机构虚假宣传；四是
要及时向经营者索取发票、收据等消
费凭证，妥善保管好协议合同、微信
聊天记录等证据，以备日后发生消费
纠纷时维权有据。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到该
机构负责人梁女士。针对“为何收取款
项后却无法继续提供服务”这一问题，
梁女士称，因机构经营不善以及师资等
问题，目前正在计划注销营业执照。

梁女士表示，因合伙人撤资，目前
她手上资金较少。不过，她已答应杨女
士将于两个月内完成退款，同时也向其

他消费者承诺会予以退款。对于记者提
出的其他疑问，梁女士并未过多回复，
只表示：“我与他们沟通好了，我会去
打工赚钱还债。”

记者通过“企查查”App 了解
到，柳州市智臻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存在
一条税务风险，曾被相关单位列为税务
非正常户。

记者了解到，该机构的原地址在市
第二十五中学校门口，后搬迁至鱼峰区
金科天宸7栋2单元102室。记者走访
发现，两个地址均未见营业，原地址门
店招牌“智臻儿童发展中心”尚未拆
除。搬迁后的地址未见招牌，但院内散
落着几个儿童玩具。

走访期间，多名消费者向记者提供
了与梁女士的微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
显示，梁女士常以“天花板漏水”等理
由拒绝提供课程服务。当消费者要求退
款时，梁女士虽表面答应，但又以“手
机掉粪坑了”“今天在外地”等借口搪
塞，始终未完成退款。

和杨女士有着类似遭遇的黄女士
说：“此前，梁女士跟我说有续课优惠
活动。我本来还有一些剩余课程，但在

她多次劝说下，我又充了3000元。结果
年后回来，就说没开课，一直拖着，既不
退钱也不上课，发消息也经常不回。”

另一名消费者陆女士则表示，目前
梁女士还欠她3800元课时费，既未退
费也未安排上课。2025年1月，梁女
士称有优惠活动，交6000元可让孩子
上课到4月，但陆女士付款后发现，该
机构总是未能正常安排上课。陆女士要
求退费时，梁女士嘴上答应，可到了退
款期限，又找各种理由推诿。

据悉，这些消费者组建了一个微
信维权群，目前群内有8人。他们质
疑梁女士存在违约和欺诈行为，涉及
金额从2000元至1万多元不等，已有
消费者拨打12315反映情况，及向公安
机关报案。

杨女士说，2024年8月，她在网络
平台看到智臻儿童发展中心发布的宣传
信息。考虑到孩子需要专业康复课程，
她便带孩子前往该机构报名。短短几个
月内，她多次向该机构支付课时费，累
计金额达13900元，整个过程中双方并
未签订任何合同，仅有微信聊天记录和
大量的转账记录。

“康复机构负责人梁女士每个月都
跟我说有优惠活动，名额有限，让我抓
紧充值。我出于信任，就预存了课时
费。”杨女士说。

然而，今年2月底，梁女士又向杨
女士提出一项“特殊服务”，声称自己
有关系，有一个独家名额可提供给杨女
士，还说某公司会有一笔5万元捐款，
将以现金形式发放，但前提是杨女士在
该机构预存的课时费总额达到3万元，
所以还需再支付16100元。杨女士心动
了，于3月2日向其转账16100元。

不仅如此，梁女士还承诺，若5万
元捐款未到账，预存的钱会原路退回。
但截至目前，这笔捐款毫无音信。杨女
士心急如焚：“每次我一催，她就说马
上发放，可始终没下文。我要求退还预
存的钱，她又以正在办贷款、正在卖黄
金等各种理由推诿。”

杨女士透露，目前该机构已闭店，
她充值的课时费已无法继续使用。在杨
女士多次催促下，梁女士仅退还了部分
金额，扣除此前已使用的课时费，仍有
14050元未退还。

机构负责人多次诱导
消费者预付课时费

机构不排课也不退款

律师：预付式消费
违约涉嫌欺诈

机构负责人：经营不善致停业

机构原地址机构原地址。。


